附件2

农户自愿退耕还林申请书（范本）

本人姓名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。家住*      县     乡（镇）     村    组，家庭人口   人（其中劳动力    人），现有耕地面积    亩（其中水田面积   亩）；家庭粮食（指上一年稻谷、小麦、玉米）产量共     公斤。

本人已经知晓国家和省新一轮退耕还林有关政策规定（川办发〔2015〕4号文件），自愿申请将自家符合退耕还林政策规定的坡耕地       亩（小地名：       ）实施退耕还林，栽植树种       。我家将按照与政府签订的《退耕还林合同》，认真履行造林、抚育、管护等责任和义务，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，并巩固好成果。若验收不合格，本人接受暂停领取补助并负责按要求整改合格。

以上申请是我本人真实意愿，已通过       村委会（章）审核，请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并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

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1、本申请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申请人保存，另一份由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留存。

       2、本申请书仅为农户退耕还林意向，实际以与政府签订的《退耕还林合同》为准。
